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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第 9 屆第 4 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府 4 樓簡報室 

參、主席：林主任委員永發                              

肆、主席致詞（略）                                     紀錄：吳羿螢                           

伍、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編號 決議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建議 

列管情形 

一 108 年度中央對地

方辦理社會福利績

效考核，其中對於本

府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諮詢會第 9

屆第 4 次會議業務

之建議，委員提到透

過社會工作人員於

個案紀錄中所呈現

的相關資料，可以觀

察到各網絡單位，包

含警察及司法人員

等，其所使用之語言

或報告文件，觀念仍

停留在以前性交易

的時代，對於性剝削

警察局 

教育處 

觀銷處 

衛生局 

產發處 

(一)警察局： 

1.本局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辦理兒少保

護暨性剝削專業人

員教育訓練，邀請基

隆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蕭擁溱蒞臨授課。 

2.在各項文書資料統

一使用性剝削名

詞，避免混淆。 

(二)教育處： 

於年度的校長策進

會、學務、輔導傳承

會議中加強宣導。 

(三)觀銷處(新聞

科)：未辦理性剝削防

制相關教育課程或

相關單位配

合辦理相關

教育訓練及

活動，本案

件建議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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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法保護遭受性

剝削兒少之措施、觀

念及認知未有改

變，此情形與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第 34

條有所相牴觸，建議

各網絡單位未來可

以透過聯繫會報或

定期辦理教育訓

練，以翻轉其認知，

並建立正確之觀

念，以避免對兒少造

成二度之傷害。 

活動，業已配合辦理

兒少相關宣導。 

(四)觀銷處(觀發

科)：有關委員之建議

事項將配合辦理，並

自 109 年度起將辦

理之成果送府備查。 

(五)衛生局：有關規

劃性剝削防制業務

之教育訓練，本局尚

無辦理相關教育訓

練。 

(六)產發處：請主辦

單位(社會處)辦理教

育訓練本處配合參

加。 

 

主席裁示： 

    相關網絡單位配合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本案同意解除列管。 

 

陸、工作報告(略)：委員建議及各單位回應摘要如下 

一、社會處 

黃委員葳威： 

    1.從性剝削態樣發現利用兒少從事坐檯陪酒等侍應工作在人數上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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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情事，顯示在警政及觀光宣導上有成效；另觀察兒少遭受性剝削態 

      樣大多為拍攝照片及影片等，建議可加強國小高年級與國中一年級之 

      宣導教育。 

    2.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可針對宣導活動提供相關素材協助。 

二、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新聞科、觀發科) 

(一)黃委員葳威： 

    建議可利用尾牙等活動將計程車司機納入宣導對象。 

(二)社會處回應： 

    社會處主要以學校及社區為宣導大宗，希望可以建構學生自我保護能力 

    及社區鄰里之了解，對於特定行業之宣導則多請由產發處及觀銷處協助 

    針對事業單位或對象宣導，針對委員建議之計程車司機宣導後續會再與 

    相關單位進行研擬。 

(三)觀銷處回應： 

    觀銷處新聞科於工作報告有提及會在相關電台播放兒少性剝削防制宣導 

    語音，計程車業者為聽眾之大宗。另基隆市設有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及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本府交通處公共運輸科與上述兩單位有所 

    聯繫，與本市監理站亦有密切之互動，建議業務單位可與本府交通處共 

    同協助。 

(四)主席裁示： 

    1.對於發展城市行銷，遊客搭乘計程車之的機會頻繁，請業務單位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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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發文建請交通處針對本市計程車相關之公會、工會、車隊及監理站 

      等進行宣導。 

    2.鑑於許多計程車司機會有聽警察廣播電台之習慣，請觀銷處新聞科協 

      助將警察廣播電台納入宣導之途徑。 

三、衛生局 

葉委員怡妙： 

    在衛生局所提供之工作報告中提及性侵害少年行為人處遇，惟因本次 

    諮詢會為性剝削議題，故想了解性侵害少年與性剝削少年是否為同一 

    方案。 

衛生局回應： 

    因性剝削之行為人與性侵害行為人有時會有重複之狀況，故會一同進行 

    服務。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非本國籍之兒少遭受性剝削之案件，經法院依第 19 條裁定不付 

        安置，安排遣返時移民署表示需司法單位提供無偵審必要公文，社 

        政、司法、移民單位如何合作及協調，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1.衛生福利 108 年 12 月 17 日召開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第 2 

      屆第 2 次會議之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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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鑒於現今各世界交流往來頻繁，本國推動觀光發展，成為各國爭相 

      造訪之國家，惟有心人士利用觀光機會在本國從事不法情事，時有所 

      聞。 

    3.實務上，因他縣市發生非本國籍之未成年人遭受性剝削之案件，經法 

      院裁定不予安置，於遣返期間，移民單位要求提出司法單位無偵審必 

      要之文件，為因應是類情形，故提請相關單位提供意見及因應之做 

      法。 

    4.檢附基隆市政府人口販運之非本國籍兒少性剝削案件安置保護流程供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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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為使非本國籍遭受性剝削之兒少被害人能儘速返鄉，仍請各單位依安置 

    保護流程辦理，並請司法單位將被害人返鄉之權益納入考量，以維護被 

    害人之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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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請社會處依委員之建議將提案所附之安置保護流程中，於「返家準備」 

    欄位加註協助被害人返家之策略，並於下次會議提出研議之結果，屆時 

    再請各委員提供建議。 

回應與討論摘要： 

吳委員澤誠： 

1.有關提案的內容為非本國籍之兒少需遣返回原國籍，但在流程中卻無遣返之

路徑，請補充說明。 

2.提案中提及司法單位提供無偵審必要之公文，若依照提案所附之流程圖無法

呈現移民署之角色。 

3.建議於提案中需司法單位提供無偵審必要公文之文句中修增為無〝續〞偵審

必要公文。 

社會處回應： 

1.安置保護流程圖中有關「返家準備」之步驟即為將非本國籍之兒少遣返回原

國籍之路徑，亦即本國籍之兒少會進行返家相關準備，而非本國籍兒少則會

進行遣返回原國籍程序。 

2.社政單位著重提供安置及保護之相關服務策略，惟因無法確切了解移民署對

非本國籍遣返之機制及流程，故無法完整呈現相關程序之流程圖。 

謝委員雨青： 

1.補充說明遣返作業為移民署之工作，故遣返之流程並不會呈現於主管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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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保護流程中，遣返前應有主管機關協助被害人做返家準備。檢察官在處

理性剝削案件時不會像社工人員一樣直接接觸到被害人，所以依照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十一條，由主管機關作返家的準備，當案件進到地檢

署時，請主管機關協助被害人做返家的需求評估，並讓檢察官知道被孩人確

實有返家之必要，讓檢察官可以加速訊問階段之偵查程序，提升被害人離境

機率。 

2.不付安置的裁定狀況，社會處會第一時間接到通知，依照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請社會處協助確認被害人返家狀況，並建議分別

於檢察與審理階段行文予地檢署及法院，讓相關單位可以了解被害人有無返

國需求。 

主席裁示：因應個案的類型不同，請社工人員主動確認個案狀況並即時提供

協助。 

玖、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